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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法治交通制度－我國設計規範體系的建立 

會員 許添本 

一、專業者應設法讓交通系統「境隨心遷」，以便用路人「心隨境遷」 

過去，經常會聽到一種說法：民眾守法習慣不好，所以我們的交通不易做好。然而，只

要守法對民眾有好處，有值得守法的交通環境，台灣民眾會相當守法，這是筆者長期以來的

信念。民眾守法習慣不好，不能成為交通做得好不好的理由。因此，如何做出好的交通環境，

成為交通專業界最重要的出發點，亦即，先有心，去做出好的交通環境，讓我們的交通環境

隨著交通專業者的心而改變，亦即達成「境隨心遷」。如此，守法對用路人有好處，用路人久

而久之即會有好的守法習慣，亦即可以達成「心隨境遷」的效果。所以，法制交通的出發點

即在於設法做出好的、值得守法的交通環境。 

二、法制交通的架構：依法執政、對法研究、守法行事 

多年前，筆者初到德國留學，曾依據出國前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參與我國整體運輸規劃

的經驗，比較了德國的整體運輸規劃(BVWP)與我國的整體運輸規劃。發現兩者的差異不在於
學術理論有何不同，而在於如何成為法治體系的一環，如何讓整體運輸規劃的結果成為預算

的依據及法定施政的條件。為了使之成為法治的一環，整體運輸規劃的方案評選結果，就須

成為建設方案及政府財務及預算等施政的依據。因此，須有一個法定的制度，才能具備約束

力。其中，對於規劃的方案評選結果，應有一個經由國會審定及成為法令的程序，並將之納

入政府五年財政計畫及每年編列預算的依據。若只依據理論式的運輸規劃程序，我國整體運

輸規劃的作業流程與德國的作業流程大同小異，包括現況分析、運量預測、方案產生及評估，

按研究結果做成報告。只是為了配合行政程序及經由國會審議的過程，德國整體運輸規劃包

括交通部參考整體運輸規劃作業規範進行問題與目標需求差異的要求分析、策略研擬與方案

評估的方案分析、優先次序與影響與衝擊配套的決策定案等，做成報告之外；在過程中，亦

提交各地方民意機構表達意見；此一意見由聯邦國會，會同交通部之規劃報告，進行議決確

定，並據此作為施政之依據。為了通過此一行政程序，其中，所須的規劃方法論，就必須取

得產、官、學的共識。為此，學術單位應於平時建立資料體系，研究出版設計規範，發展運

輸需求預測方法，研發評估程序及評估模式；顧問機構進行調查分析及相關之計量作業，協

助建立資料庫進行大量方案評估，例如全國之交通分區之運量預測及資料校估，及針對將近

約兩、三千個建設方案進行所有成本效益分析及環境影響及生態衝擊分析工作；並且整理相

關團體之意見，進行專案計劃之研究與整體計劃之整合。約在十年前，交通部運研所亦曾進

行「制定整體運輸計畫法之初步研究」，研究如何建立運輸規劃法規制度。當然，未來若能建

立此一體系，對於各項運輸工程建設案的決策可以減少中央與地方的差異，減少民意代表意

見的不同，減少部會之間的爭議，減少預算的不穩定，減少政策的不一致性。此一以專業為

基礎，以法令為依據的規劃建設制度，必須建構在一個法治交通的體系之內。 

法治交通架構依民眾、政府及學界的三角分工架構所組成：「政府依法執政，學界對法研

究，民眾守法行事」。其法治的核心即包括了法律規章、標準規範、手冊建議等內容。 

1.政府依法執政：對於交通建設相關之行政與技術皆有完整的法律依據，這些法律規章包括
道路交通法及公路法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其中有關工程建設與管理作業皆應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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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所授權制定的工程技術標準或設計規範與管理規則進行，如此可以降低爭議，確保工

程品質，減少城鄉差距。 

2.學界對法研究：要有一個可供作政府執政依據的法規體系，必須具有與時俱進的專業水準
的法律與各項設計規範。這一個為了建設一個好的交通環境所必須具備的技術標準及設計

規範，其具備某種程度的法律效率，應是未來學界及專家對法研究的成果；其所包含的項

目若只有各種工程技術標準，可能會限制了創新的彈性，也無法提供如何才能達到標準的

要求的做法；此時，須有技術參考手冊或相關的作業案例與建議，才能確保相關的建設品

質。一個法治交通制度下的設計規範體系，即成為學界投入研究的對象，也成為由理論到

實務的重要橋樑。學界亦可將成為修法或修訂設計規範的依據作為論文研究的目的之一。

其研究結論將可被轉化成為設計規範的內容，或成為技術手冊的參考。因此，透過此一方

式，各種研究成果將會直接或間接的在路上看得到；只有在路上看得到的研究成果才是真

正的研究成果。路上看得到的成果也將是專業及創新研發的具體展現，所以，據此所訂的

法律及設計規範就可具備最現代化且最新的實用觀念。這就是學界投入交通研究應有的發

展目標。 

3.民眾守法行事：一個好的交通環境必須確保其不受違法者所破壞，因此執法成為重要的一
環。只是，民眾若能有好的守法習慣，那麼交通系統的績效就更容易發揮。所以，民眾守

法行事是一個交通環境品質最重要的成果展現。如果相關的設計能夠具備足夠的專業依

據，相關的法令能夠符合民眾的需求，相關的行政能夠客觀專業，一個交通環境就成為值

得守法的環境，民眾就會養成守法的習慣，法治交通架構就成為一個交通發展過程中的良

性循環的基礎。只要民眾守法行事，整體交通績效即可充份發揮。 

三、設計規範體系 

為了能夠建立一個值得民眾守法的交通環境，讓行政部門在工程的建設推動及管理執法

時可以依法行政，必須建立完整的專業立法及專業的工程設計技術標準及設計規範制度，亦

即建立一個設計規範體系；此一專業的依據即來自學界的對法研究，並據以建立設計規範體

系。一個完整的設計規範體系應包括由規劃、設計、施工及維護到管理的每個階段。並依不

同法律效率及不同的強制力程度區分為：標準、規範、手冊及參考要覽等四個層次。例如，

一個設計規範體系一開始應包括「整體運輸規範作業規範」，以便提供由中央到地方的運輸規

劃的作業參考，以便互相協調建設時程及達成交通建設的一致性與連貫性，也可有共同的規

劃預測的資料基礎，減少各地方規劃水準的差異，同時降低建設方案優先次序的爭議，也可

以使相關之建設補助及預算編列的依據具備足夠的專業水準。對於設計部份，可由「路網的

功能分類規範」開始，確立各道路等級及設計元素，以便減少有些郊區公路的路旁有住宅及

建物，有行人交通需求，但卻無人行道的情形發生；或者出現地方進出道路比穿越性公路來

得寬大，或者短途交通出現必須借道長途公路通過等不良的路網結構的情形；故而，此一規

範將有助於界定道路功能及所須的設計標準。其他諸如對於縱斷路線線形及橫斷面的設計與

景觀植裁、大眾運輸場站、停車設施、隔音與防音設施、橋樑、隧道、排水、鋪面及街道傢

俱等皆須有完整之設計規範及技術標準，以便確保各級道路服務水準及各種設施的安全水

準；並且可以用來減少設計的衝突性及促進施工的效率。然而，交通運輸建設會涉及民眾的

權利義務及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所以，依法授權必須有個共同的要求標準。為了達成這些

具備法律效率的共同要求的「標準」，必須有完整設計「規範」來規定一些做法及相關專業的

作業要求及設置準則；但因可用的做法可能具備多樣性，且須包括一些作業程序，以利參考

的採行，故若能提供一些範例，並將其他相關的界面與其他有關的規範及法令及作業要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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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納入，進行較為完整的闡述，將可以確保工程成果更能符合要求，如此即可編列「手冊」。

然而，有些做法較具未來性，或尚未確定，為了鼓勵創新及研發及改進，或者因為有些做法

尚存在各有利弊的爭議，但卻有參考價值，則可編成「參考要覽」。如此，整體的設計規範體

系包括：標準、規範、手冊、要覽等四個層級；由一個具有完全法律效率的「標準」開始，

到具備半法律效率，除非有特別理由則必須遵循的「規範」，到可以參考照辦，以便達成要求

的「手冊」，再到可以參考進行改進或不同選擇的「要覽」。如此，即構成一個完整的規範體

系。這一個規範體系有助於我國建立一個到處皆有高品質的交通環境的制度。 

四、設計規範之研究 

一個設計規範的產生必須有完整的學術與實務研究依據，才能在各界共識之下，成為工

程建設與政府與民眾共同的依循。因此，配合一套完整的研究體系，相當重要。以免只能以

急就章方式，試圖在短時間內參考各國做法及折衷各國規範，經由開會腦力激盪，及座談討

論即定案；如此，反而容易因為不夠本土化，或未經過驗証及試驗，或學理論據不足夠，以

致大量用「宜」或「得」，或只能給一個不太容易定對錯的範圍，使得規範的品質保證及應用

的效率大打折扣。最後，經常須每隔一陣子又得重覆同樣的過程來產生一份大家不一定能滿

意的規範。因此，一個設計規範的研究體系應在法治交通體系建立時，同時建立。此一體系

以整體運輸系統元素為分類架構，由產、官、學的合作方式，經由一個學術研究及實務試用

與協會進行溝通協調的方式來進行。此一研究體系應包含穩定的經費來源，專責的行政組織，

負責協調與建議研究主題及公開資訊的學會組織，並且由學術單位將設計規範的內容納入碩

博士論文的研究範圍。設計規範的產生應依據一定的研究計劃及實務應用的討論過程，並且

在經由公開的研討及回饋應用問題的機制之下才能完全確立，發佈實施。所以，在這樣的制

度之下，國科會應有一個為了產生國內相關設計規範的研究類別；交通主管機關應有一個產

生研究規範的組織架構及依據設計規範進行規劃設計與管理維護的行政制度；學校及研究單

位應有以設計規範內容為對象的論文研究類型。例如，以道路相關的設計規範為例，研究主

題可特別針對國內的本土化課題進行，包括：機車所須轉彎半徑，快慢分隔島的設計準則，

中央分隔島缺口設計方法，大型重型機車之左轉設計規範，砂石車公路的設計標準，綠燈介

間駕駛行為與設計準則，行人專用時相設計規範，慢車道設計規範，路邊緣石及交通島高度

決定準則，郊區及市區不同的人行道設計規範，市區機車專用道及腳踏車專用道分流設計準

則等。這些研究課題的產生方式，皆可在針對原有設計規範所可能出現的疑惑來擬訂題目，

並明列研究成果成為規範內容修訂的依據。同時，應有一個行政制度去將這些研究成果納入

未來修訂規範的參考，同時可以一併編列研究及研訂設計規範之預算。經由此一過程，可以

帶動持續的研究發展，也可以確保各校及研究單位的專長分工，並且可以確保設計規範皆有

一個適當對應的研究依據，且可促成具備與時並進的研究成果的實現。 

五、運輸學會的對法研究的角色 

在任何法令及規範發佈之時，皆必須確保是依據現有技術水準下最好的研究結果所訂

定，不致於只引用在未經研究確認的做法；如此，亦即可以避免在尚未有新的研究發現之前，

一公佈某種設計規範就有專業人士或機關團體表示異議或批評。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容納全

國產、官、學各界專業人士的學會組織必須被納入此一規範的研究體系之中，來扮演一個具

體的對法研究的角色；這個角色在交通界即可由運輸學會來擔負。這個角色應包括： 

1.提議研究主題及法規與規範修訂之課題：定期針對來年更新設計規範所須之研究主題及預
算，向相關之行政及研究團體提出建議；並透過一個來回討論的機制，確立來年的研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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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及經費預算。如此，各產、官、學人士皆會設法參與此一過程，提供建議，並確保資訊

公開及研究來源。而行政機關也可蒐集到任何階段最新的研究課題及具備各界綜合意見的

研究需求，亦有助於經費預算之編列。 

2.進行研究分組及督導研究：在每年研究開始時，可以經由組織的協調，公開取得最適合負
責這個研究的專業人士或團體。為了進行此一工作，運輸學會必須分成各領域的研究分組，

專業人士亦可以用個人名義爭取研究案，或由學會協助取得研究案。並且因為各界專長分

工清楚，可以確保研究由大家公認的適當人士來進行。而且各學術專業的分組亦可以成為

各研究案的督導，協助提供意見及協助確保研究品質。 

3.舉辦規範研討及推動訂定工作：進行設計規範的草案的公開研討及訂定工作。學會的相關
專業分組可以成為政府部門委託研究的對象；或者接受負責進行研究計劃的人的要求，協

助參與設計規範研訂或研究計劃討論的工作。如此，可以確保學會組織具備實質功能，同

時確保研究品質，並有助於產生下年度的研究主題；並確認那些可以先行納入規範採用，

那些必須進一步研究。 

4.提供資訊交流及回饋反映：設計規範及研究成果公佈之後，學會應具備事後持續蒐集相關
之應用的問題、反映意見的機制，以便將結果納為未來研發的主題，或作為建議來年修訂

設計規範的依據。此一持續性的回饋機制亦為學會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此一學會的對法研究的角色，在交通界可以由運輸學會負責。運輸學會可以成為專業參

與設計規範制定的主要媒介。如此，可以促成所有專業者必須加入的組織。藉由組織完整之

專業分工，使得運輸學會彙集運輸界所有專業人士，成為法治交通架構的重要支柱。並可以

經由有系統的建議研究案及確保研究成果成為各種工程規劃設計的主要依據之下，避免研究

資源浪費，減少工程爭議，提高安全水準及提升工程效率，且可確保設計規範品質，並且促

進交通建設有系統的永續進步。 (作者現為本會技術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